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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分析 “并发症”

在临床医学理论、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医学及司法规范“并发症

”定义及范畴的方法、意义。 [关键词] 医学界定 法律界定 并

发症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在医学教科书、临床医学实践中经常

提及“并发症”，但教科书中并没有对“并发症”进行明确

的定义。同时，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及医疗过错鉴定中，都

经常会遇到一个极难进行性质认定的问题：并发症的发生在

临床治疗中是应该有的、合乎医学理论原则及操作规范的呢

？还是医疗技术工作者应当尽力去避免或是治疗原则和技术

操作规范必须规避的呢？由于在医学理论和法律上都没有明

确的界定，导致临床医学实践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 “

并发症”成为医务人员推卸责任的借口，也成为不构成医疗

事故的挡箭牌和遮羞布。上述问题使相当部分的受害当事人

的生命权、健康权被侵害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维护，导

致患者及其家属丧失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诉讼途径的信

心，这也是近年来多次发生针对医院、医生的群体性事件和

暴力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并发症的概念和范围（

或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的界定，在临床医学理论及实践、

司法理论及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并发症

在临床医学理论上的含义及疑似定义 在临床医学中，并没有

对并发症下过确切的定义，而是直接用“并发症”一词作为



某个疾病的专题标题，比如内科学中二尖瓣狭窄，其[并发

症]有心房颤动、急性肺水肿、血栓栓塞、右心衰竭等；消化

性溃疡的并发症有出血、穿孔、幽门梗阻【1】等。而且并发

症所列举的都是与原疾病的病理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都与原

发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外科学中除原发病的并发症外，

还提出“手术并发症”，包括术中并发症和术后并发症。比

如，甲亢的外科治疗中提出“手术的主要并发症”，有术后

呼吸困难、喉返神经损伤、喉上神经损伤等。从医学疾病专

题标题及其内容的层次及含义，笔者对并发症的定义有如下

理解—— 1.1内科学中“并发症”的含义。内科学中疾病的并

发症总体上都与原发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比如肺源性心脏

病的并发症(有肺性脑病、算碱失衡及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

、休克、消化道出血及DIC【2】等)，或者是与原发病并发存

在的，比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并发症：可并发急性鼻窦炎

、中耳炎、气管－支气管炎【3】等。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

并发症的定义应该是指由某疾病自身的病理发展、衍生而形

成的病理性症状。特点是：1）具有明确的起因，即都有原发

病；2）都与原发病有一定因果关系（直接或间接）；3）与

原发病并存；4）可以跨系统存在或多系统并存。其意义在于

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综合性的参考信息，便于鉴别诊断，便

于医护工作者观察病情变化，便于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同时

，也便于医护工作者熟悉和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 1.2

外科学中“并发症”的含义。外科学中的疾病并发症除了内

科学的含义外，还包括手术技术操作产生的并发症。比如甲

亢的外科治疗中的手术主要并发症就有喉返神经损伤（因手

术处理甲状腺下极时不慎将喉返神经切断等【4】）,比如腰



椎穿刺取脑脊液检验时引起的神经或血管损伤，或腰椎穿刺

麻醉引起的神经血管损伤。从其特点来看，疑似定义是指由

某疾病自身病理发展衍生以及诊治过程中因不可避免因素产

生的病理性症状。除内科学的特点外，还有：1）技术操作符

合医学技术操作要求的；2）技术操作中不可避免的。其意义

是为了使医生在诊治疾病时对整个病情发展变化及转归，在

进行手术操作中知道，到目前为止医学上已经肯定的在手术

治疗操作中将会遇到的情况以及要把握的操作规范及要领，

避免操作随意化和主观化而造成严重的损害或手术失败。 1.3

“并发症”的综合含义。综合理解内外科的并发症内容，我

们还可以有“并发症”的第三种疑似定义，是指疾病本身病

理发展或诊治某疾病产生的一定程度上与原发病并存的病理

性症状或疾病。这个定义含义比较宽泛，在很多医学手术学

中都直接把各种操作问题引起的病理性症状或损伤性疾病都

归为并发症内容，包括术前麻醉操作引起的各种症状，比如

腰麻后神经并发症：脑神经麻痹、粘连性蛛网膜炎、马尾丛

综合征【5】。 以上三种含义中，在医学实践操作及司法实

践操作中争议很大的又难以认定责任的同时又是经常遇到的

“并发症”，当属第三种。因为它包含了所有主观因素及客

观因素，包括技术操作熟练程度、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等等

。 2、“并发症”在医学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常见

的问题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 2.1医学理论上“并发症”的

不规范性及临床医生对“并发症”态度上的不严肃性。由于

医学理论没有明确“并发症”的定义含义及范畴，导致“并

发症”和“非并发症”共存。在临床中发现，医生向家属及

病人解释病情时，往往首先抛出并发症，对病情的观察欠缺



严谨，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放弃对病情新变化的分析。 案例

之一：一例化脓性胆囊炎并肠穿孔病人手术完毕返回病房，

麻醉苏醒72小时后出现腹痛及引流管内引流出血性液体，家

属即向主管医生询问是什么原因，主管医生解释是术后并发

症，即予以对症处理。症状不见好转，腹痛加重，引流管内

仍见血性液体流出，通过会诊研究被迫再次开腹手术，发现

原手术野有凝血块及活动性出血。 案例之二：一9岁男孩因

上呼吸道感染高烧不退2天入院，入院后仍高热，并出现抽搐

惊厥，家长问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医生解释抽搐惊厥小孩是

高热时常有的并发症，对高热予以对症处理。虽然用降温药

偶把体温降下来了，但高热原因仍未找到，查血白细胞总数

提示重度感染。不久该男孩死亡。 其实临床中类似的例子比

较多，可以看出一些医生在潜意识里扩大并发症的范畴，在

潜意识里认为出现“并发症”是合情合理的，是疾病发生发

展的必有现象，这种潜意识削弱了他们对症状的高度警惕性

和发现主要疾病的主动意识。仅管这与医生的工作态度和工

作经验有一定关系，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医学教材中没

有哪一本把并发症的真正性质和对疾病的影响进行严格区分

的。并发症的鱼目混珠，给医学生制造了并发症在所有疾病

中是“合情合理”和“必经阶段”的假相，长此以往，假相

也就变成了真相。这必然致使医学生参加工作后很自然地把

这种意识带到工作中，必然导致一些新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

，更不要说现有的临床专业参考专著依然延续并发症的模糊

性而进一步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了。这也是医务工作者延误治

疗最佳时机甚至误诊误治造成不可挽回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 2.2“并发症”是不是必须或应该存在，这在医学理论上没



有规范性说法。属于疾病本身的病理发展而形成的并发症状

是一种纯粹的内源性病理变化过程，并发症对人体有可能会

引起病情向新的方向发展，甚至会给病人带来新的痛苦，并

使病情复杂化而增加治疗的难度，因此，从医学意义上讲，

介绍并发症除了让医护工作者对疾病的发展变化及不可避免

的操作过程产生的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外，还有一个目的，就

是让医护工作者尽可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或尽可能采用更

为合理的治疗方案阻止病情的发展变化，促进康复，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而理论上对并发症的性质及意义没有规范性说

法，导致对并发症的心态产生消极反应，多数是熟视无睹，

仍按原方案进行治疗。进一步说，正是目前理论中并发症的

泛意现状，使得医务工作者吃不准哪些“并发症”的出现意

味着主要疾病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变化或真正的疾病还没有

被诊断出来，吃不准哪些“并发症”是误治或操作错误引起

的后果而应该尽力去避免。2.3现有一些临床医学书籍泛化“

并发症”的提法，回避了技术规范。比如，笔者在一本手术

学上看到关于经阴道治疗子宫肌瘤的新技术，是这样介绍手

术并发症的：1）腹部疼痛；2）大出血；3）子宫穿孔；4）

肠穿孔#8226.#8226.#8226.但操作不当或粗疏大意，可发生失

误与并发症#8226.&#8226.【7】”，遗憾的是，仍将这部分内

容划归在“并发症”内来讨论，仍将并发症列入“操作不当

”性损害范畴。展开来讲，“操作不当”，就存在过错，比

如警察操作不当致枪支走火伤人，能归为“正常范围”吗？3

）明确抢救生命的紧急情况下“非操作不当”的医疗行为。

在生命处于危急时刻，允许医务工作者采取超常规的医学急

救措施。比如紧急状态下直接开胸进行心脏按压或直接进行



心内注射强心剂等。这样，医务人员会更加注重自身技术水

平的提高，医疗机构会更加注重对医务工作者业务技能的严

格培训，更加注重对新问题处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主

观武断。因此，建议医学教材编写委员会把临床教材及相关

参考资料中混杂在并发症中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错性的操作

及后果分离出来，单独以“操作不当性损害”内容介绍，让

学习者得到警示。 4.2 从法律上进行规范。同样，作为涉及知

识技术体系的一类问题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执业规则部分也应该有相应的规范。但法律上遗漏了表

面上无足轻重而实践操作上困难重重的“并发症”。医学临

床对每一个系统的疾病都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比如：从

科目上分为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产科学等等，其中

对每一种疾病又从病因、病理、临床症状、辅助检查、诊断

、鉴别诊断、并发症、治疗、预后等等内容进行阐述，非常

严密。然而在“并发症”内却暗藏玄机，在认定空间上存在

盲区。因此，法律对之进行规范是很必要的。在医学临床理

论有了明确界定后，法律界定的难度相对就小得多。1）明确

规定医务人员对并发症的告知义务。不论是药物治疗还是手

术治疗，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医生有履行告知义务。2）法律

相关认定与医学规范同步化（此处涉及医疗过失行为的认定

问题，本文不详细论述）。除了不可避免的，剩下的就是对

“不当操作”的认定。因此，法律上也应该就医学临床理论

中的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并发症”不存在“合理并发

症”和“不合理并发症”之分，严格来讲（在准确划定并发

症范围后），并发症是自身病理发展变化的自然表现，在不

违背医学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轻微损害（如手术并发症



、药物治疗中必用药物的轻微毒性损害等），医务人员是无

责任可言的。3）对处理不当的界定。何为处理不当？医学理

论作出具体界定后，法律界定就比较清楚了，即凡是具有合

法资格的医务人员在诊治疾病中违背医学诊治原则即技术操

作规范，给患者造成非不可避免的除原发病外的损害或使原

发病恶化加重的事实行为，并且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的，即属于处理不当行为，依其后果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在认定时还是存在难以认定的模糊区，

可以依据产生的后果反推其形成机制和举证责任来辅助认定

。4）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对并发症的处理和高度注意义务。并

发症也是因疾病而起，对并发症不采取有效措施，也属于医

疗不作为。对此产生不良后果的应负相关法律责任。5）明确

规定医学参考专著不得把“并发症”与“非并发症”并列混

杂。目的是规范目前医学参考专著一些不严肃不规范的内容

编写方式，特别是对一些新技术的运用性介绍。这样通过对

并发症的明确界定，直接将隐藏在并发症中的“侵权性损害

”剥离出来。从而使认定医疗责任的盲区缩小，更利于司法

活动在实践摆脱医学专业与法律专业间的专业“拉锯战”而

提高司法效率。 综上所述，对并发症的医学界定和法律上的

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利于维护患者的权益，有利

于从客观上铲除滋生医务工作者“没出问题是医疗技术水平

高，出了问题就是理论原则上允许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并发症

”的心理土壤。也利于规范医疗技术行为，使医务工作者提

高对自身的理论素养及技术能力层次的要求，有利于医务工

作者摆脱无理纠纷的困扰，更好维护医疗秩序，同时也有利

于维护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实践上避免针对同



一问题出现不同理解和不同性质处理的现象发生，增强了司

法上的可操作性，提高了司法效率。对重建患者对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医疗纠纷诉讼的信心从而避免患者家属走极端冲

击医疗机构，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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